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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
地址：台北市敦化北路340號

傳真：(02)8770-2572

聯絡人：王詠宜

聯絡電話：(02)8770-2545

電子郵件：ivy0313@mail.caa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站務場字第10850289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　

主旨：檢送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(含空拍機及遙

控無人機)範圍及限航區範圍圖資，請協助宣導機場四周

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之相關規範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期發生松山機場周邊發生施放煙火或疑似信號彈物品，

影響航機起降事件。為使大眾更易瞭解該禁止及限制範

圍，本局已於網站公布依民用航空法第34條劃定公告之機

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範圍之各式圖檔，包括

範圍座標（Excel檔）、弧線方程式（EXE檔）、範圍圖

（KML檔）、CAD成果套繪圖（DWG檔、PDF檔）及地理資訊

系統交換格式（SHP檔）（本局網站首頁/無人機專區/機場

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(含空拍機及遙控無人機)/

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範圍圖資），請自行下載使

用。

二、上開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範圍圖資運用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080291577

■■■■■■1D_交通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11/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A250400_運輸規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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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Google Earth範圍圖（KML檔）：可透過電腦或智慧型手

機（Android、iOS）之Google Earth程式開啟KML檔，查

詢施放地點是否位於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

體範圍內。

(二)範圍座標（Excel檔）、弧線方程式（EXE檔）及CAD成果

套繪圖（DWG檔、PDF檔）：可供遙控無人機廠商與其遙

控APP廠商及軟體開發商等專業單位，自行套繪或作為其

他軟體開發（如電子柵欄或禁飛區）之資料基礎。

(三)地理資訊系統交換格式（SHP檔）：可供相關單位所屬地

理資訊系統之圖資介接基礎。

三、綜前，請協助將本案各圖資於相關管道(網站公告、教育訓

練、課程、產品說明書、操作教學及電子操作介面等)向相

關單位、人員、遙控無人機廠商與其遙控APP廠商、軟體開

發商及民眾等宣傳。請務必於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前，

確認施放地點是否合宜，避免後續非法施放行為，進而影

響飛航安全及因違反民用航空法而受罰。

四、至相關罰則一節，依據民用航空法第34條第2項暨同法第

118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未經本局同意於民用航空法第34條

劃定公告之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範圍內施

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者，經查證屬實將處新臺幣30萬元以

上150萬元以下罰鍰。

正本：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

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

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

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交通部民用

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

花蓮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東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、交

通部民用航空局金門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南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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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嘉義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七美航空站、交

通部民用航空局望安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蘭嶼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

綠島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南竿航空站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恆春航空站、交

通部民用航空局北竿航空站、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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